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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勵及有效督促畢業班學生修習畢業製作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了解學生四年

學習之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課程以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為原則，其學分數及上課時數由本系課務委員會討論送

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 評鑑原則： 

(一)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均須接受評鑑，評鑑步驟分初審、複審、總審及畢業展出。 

(二)參與總審者除本系教師外，必要時得聘請系外專家學者參與。 

四、 各組各階段評審及辦法實施細則另訂之。 

五、 作品一經通過總審，除經評鑑總審會議其他議決外，應即造冊送畢業展覽籌備單位

準備展覽相關事宜並全程參與展出，若有中途棄展者其畢業製作(二)之展出及行政

導師成績不予計分。 

六、 畢業展覽場地以大葉大學校內為原則。 

七、 學生畢業籌備委員會組織章程應提交系務會議核備。 

八、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9年12月07日系務會議修正 

修正條

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一條 為鼓勵及有效督促畢業班學生

修習畢業製作課程(以下簡稱本

課程)，使作品能具水準，順利

參加畢業展覽，並以了解學生

四年學習之成果，特訂定本辦

法。 

為鼓勵及有效督促畢業班

學生修習畢業製作課程(以

下簡稱本課程)，了解學生

四年學習之成果，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三條 

第四款 

各組總審後選出優秀作品若干

(亦可從缺)，得設名次並頒獎

狀以資鼓勵代表造形藝術學系

對外展覽。 

刪除本條文 

第六條 (新增) 畢業展覽場地以大葉大學

校內為原則。 

第七條 (原第六條) 學生畢業籌備委員會組織

章程應提交系務會議核

備。 

第八條 (原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